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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

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

编号：2024-001 

投资者关系活动

类别 

 

☑特定对象调研         □分析师会议 

□媒体采访             □业绩说明会 

□新闻发布会           □路演活动 

□现场参观  

□其他 

参与单位名称及

人员姓名 

光大保德信基金、长江证券 

时间 2024年 3 月 22日 

地点/方式 公司会议室/现场调研 

上市公司接待人

员姓名 

董事会秘书：陈翀 

证券事务代表：吴子刚 

投资者关系活动

主要内容介绍 

 

一、总体情况介绍 

公司 2020 年 4 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，上市 3 年来，

公司作为专业的地理信息技术服务提供商，主营业务聚焦地理

信息领域，主要利用时空信息的现代专业测勘方法、先进的数

据处理技术以及信息化技术，为建设工程、城市精细化及智能

化管理、空间位置信息的行业应用提供包括地理信息数据采

集、加工处理、集成服务等在内的专业技术服务。 

 

二、问答环节 

1.公司采用何种商业模式？业务上有设备方面的需求吗？ 

答：公司的客户群体主要围绕政府部门、事业单位和国企，参

与相关的招投标获取项目订单，或者由业主直接进行项目委

托。 

公司在进行地理信息数据采集时需要用到硬件设备，现在

主要依靠无人机、无人船、激光雷达、航测卫星等专业设备工

具进行数据采集，人工采集方式的占比已逐步降低，测勘数据



采集效率和规模都有较大提高。 

 

2.公司是否有数据产品？数据产权归属于谁？ 

答：目前，公司已在数据产品方面做出了实质性尝试。2023

年 11 月 8 日，公司的“南京高分 InSAR 地表沉降数据”服务

型数据产品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挂牌，该产品可以应用于

地面沉降地质灾害监测、轨道交通和基坑等施工区沉降监测、

既有道路及建筑物沉降监测等应用场景，用户可以指定南京某

一区域范围，获取相应时间段的地面沉降数据情况。 

数据权归属是根据不同项目类型在合同中进行明确约定， 

如是为客户定制化的服务或产品，一般数据权属归客户所有；

如是公司自身根据生产和科研需要自行完成数据采集和处理

工作，数据权属归公司所有。 

 

3.公司算力中心项目的进展情况如何？该项目能给公司带来

什么？ 

答：公司算力中心项目正在按照可转债算力中心项目募投计划

进行实施，建设完成后算力中心预计将有 300 个算力节点，是

针对地理信息数据的专业型算力中心。该中心建成后，公司将

在满足自身算力需求的前提下结合多种方式进行综合考量其

使用方式。 

对于公司来说，未来算力中心项目的建成将使公司数据分

析的效率得到较大提高，对于公司降本增效、建立高素质的生

产作业队伍和搭建后备人才梯队起到一定的提升作用，有利于

提高公司整体投入产出的效率。 

 

4.江苏省城市生命线业务推进情况？公司在城市生命线业务

有什么优势？ 

答：城市生命线业务方面通过调查研究，江苏省内根据自己地

理信息数据成果丰富和完善的特点逐步形成了“智慧监管+综

合治理”的模式。江苏省内城市生命线项目推进较为顺利，7

个首批试点城市的相关工作正按照计划部署稳步推进，招投标

的工作在陆续开展过程中。公司已将比较重要的项目中标或签

署合同情况做了信息披露。 

公司重点关注城市生命线 7大应用场景中的供水、城市内

涝、地下管线交互、道路塌陷等场景，在这些领域公司已拥有

相关技术和人才方面的积累和储备。受益于多年的项目经验积

累，公司能够发挥自身数据积累、客户定制化、差异化服务的

综合优势，在城市生命线项目中精耕如给排水、燃气、地下空

间综合管理等细分领域场景，在市场上做差异化竞争，努力积

累和扩大自身核心竞争力优势。 

5.公司回购以及股权激励的进展情况？ 

答：公司按照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方案正在实施过程中，根

据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4 日发布的最新回购进展的公告（公告



编号：2024-012），本次回购的成交总金额（不含交易费用）

已达到回购计划的资金总额下限。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回购方

案中相关要求实施回购计划，后续进展请关注公司发布的相关

信息披露公告。 

目前相关股权激励计划工作正在按计划节点开展过程之

中，公司会结合发展阶段和实际情况，开展相关股权激励计划，

请关注公司相关信息披露公告。 

 

6.公司后期是否会考虑进行可转债强赎？ 

答：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30 日发布了《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

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不提前赎回测绘转债的公告》（公告

编号：2023-161），根据公告内容，公司目前不会提前赎回“测

绘转债”，且在公告发布日起的未来三个月内（即 2023 年 10

月 31日至 2024 年 1 月 30日），如再次触发“测绘转债”有

条件赎回条款时，公司均不行使提前赎回权利。自 2024 年 1

月 30 日后首个交易日重新计算，若“测绘转债”再次触发有

条件赎回条款，届时董事会将另行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“测

绘转债”的提前赎回权利。 

附件清单（如有） 无 

日期 2024年 3 月 22日 

 


